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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曝光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8 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

悉，上海、福建、江西等多地税务部门当日集中曝
光8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

这是税务部门今年第三次集中曝光涉税中
介违法违规案件。

从此次曝光的案例看，有的中介操控空壳企
业实施违法策划导致其代理企业少缴税款；有的
中介帮助其代理企业骗取出口退税；有的中介充
当虚开发票的掮客；有的中介非法提供银行账户
和发票成为企业偷税漏税的帮凶……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些
“黑中介”不仅触碰了法律红线，扰乱了税收征管
秩序，也损害了纳税人缴费人权益。

目前，除了依法罚没相关款项外，税务部门
对涉案中介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采取列为涉税
服务失信主体的措施。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案
件已移交司法机关进一步处理。涉案的上下游
开票受票企业也受到相应处罚。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是依法治税
的重要专业力量，应带头遵法守法、恪守诚信原
则，以专业能力为服务对象提供合规涉税服务，
实现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副教授葛玉御说。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税务部
门将持续支持和规范涉税专业服务行业发展，依
法查处涉税中介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税务人
员与不法中介内外勾结、通同作弊等违规违纪违
法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国家税
收安全和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

本报长沙讯 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印
发《湖南省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从 12月 18日
起，对全省食品生产经营相关主体实施分类
分级监管。

《办法》对食品生产经营相关主体实施精
细化分类，将食品生产经营相关主体按照规
模大小、食品类别、风险等级等情况分为 5
类，涵盖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集中用餐单位以及其他食品生产经营
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食品贮存主
体、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等各类相关主体，从
特殊食品生产者、大型餐饮企业到小作坊、小
餐饮，均被纳入监管范畴。其中，第一、二类

主体（如特殊食品生产者、大型学校食堂等）
需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第三至
五类主体需配备专（兼）职食品安全员，个体
工商户等非企业主体由负责人履行食品安全
员职责。

在责任落实上，《办法》明确建立“日管
控、周排查、月调度”闭环管理机制。第一至
四类主体需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食品安全员每日开展检查并记录；食品安全
总监每周组织风险排查；主要负责人每月听
取工作汇报并调度部署；没有或者无需配备
食品安全总监的，其职责由主要负责人或指
定的食品安全员来履行。

针对不同主体特点，《办法》还制定了差

异化要求。
从事对温度、湿度等有特殊要求的食品

贮存的，还应当具备保温、冷藏或者冷冻等设
备设施并保持有效运行，按规定向所在地县
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散装液态食
品入库前，还应重点查验运输工具的专用标
识、清洗记录和清洁状况、铅封等；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重点自查加工场所卫生、原辅料
管控等；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需履行入场经
营者资质审核、抽样检验等义务；网络食品交
易第三方平台参照企业规模划分监管类别，
落实主体责任。

同时，鼓励主体建立内部举报奖励机制，
推动“互联网+AI监管”，主动向消费者展示

生产销售过程，强化社会监督。
为确保《办法》有效实施，《办法》明确了

系列保障措施。第一至四类主体需对食品安
全管理人员开展每年不少于 40 小时的专业
培训，监管部门将组织免费监督抽查考核，不
合格者需限期整改。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方
面，要求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逐步普及
电子健康证明，提升管理效率。

在监管方面，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
日常监督检查，指导主体制定自查项目和频
次；推动建立全省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实现主
体电子档案、责任落实情况等信息的记录与
公示。

记者李姝

食品安全员每天都要检查并记录
湖南将对全省食品生产经营相关主体实施分类分级监管

11月27日，湖南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冬候鸟迁徙高峰。图/视觉中国万鸟越冬

第六轮消费券今起发放
本报综合 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湖南省

商务厅联合省财政厅，定于29日启动“乐享湖南·
湘当有惠”第六轮消费券发放活动。

自第六轮起，活动将进行如下优化调整：美
团、抖音等平台将增设加油品类；除支付宝平台
外，其他三个平台的餐饮、家政、美容美发等品类
可同时选择两种不同券面；消费者报名时间固定
为每周六至下周二，消费券核销时间固定在每周
五至下周四。

发放平台及品类如下：
支付宝：餐饮、加油；
云闪付：餐饮、加油、家政服务；
美团：餐饮、加油、美容美发；
抖音：餐饮、加油、美容美发。
消费券的领券规则、券面额度及使用规则等

保持不变。
具体安排如下：11 月 29 日 8:00—12 月 2 日

24:00开放报名；12月3日8:00—24:00摇号；12月
4日 8:00—24:00公示；12月 5日 8:00—12月 11日
24:00核销。

报名结束后，采用统一摇号方式随机抽取中
签消费者，中签结果将于摇号次日起在各平台活
动专区公示，消费者可登录报名平台查询。

中签消费者可在有效期内前往参与活动的
线下实体商户使用（具体参与商户可通过参与
领券平台方首页“乐享湖南 湘当有惠”专题页
搜索）。

此外，本次活动面向地理位置在湖南省内的
用户，严禁以任何形式套取消费券补贴，如有发
现，将取消参与资格并依法依规处理。


